
 

 
41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5 期 院會紀錄

，前食藥局長更直指，這是藥廠考量成本後的不自律行徑，並行之多年。 

三、食藥管理要先確立核心價值及目標這才有意義，這個理則是不變的，違背了就失序，套句

軍事術語，部隊的編制要「打、裝、編、訓」，就是如何打勝仗？需要什麼樣的裝備？如

何去編？如何去訓？當初食藥四處局為簡併而簡併，成為目前麻雀既小又五臟不全組織，

造成「裝、編、訓」樣樣不靈的現況。食藥主管是要有時時處理危機的能力，遇到重大事

件行事荒腔走板，顯示制度、管理及領導都出了問題。衛福部主管處理食藥安全事件要尊

重專業，以民眾安全及需求為依歸，謀定而後動，尚未決定前則要廣納眾言，傾聽專家的

意見，決定了之後就是貫徹到底。所謂兵隨將轉，當事情發生時，「將」要有高度智慧，

快速蒐集相關情報，正確研判，下達決心，要有斷然的措施，否則「將帥無能，累死三軍

」。如果不能從這方面著力，食藥署署長自請處分也沒有用。處分只是手段，目的是食藥

署要發揮效果保護人民、要有士氣及戰力，否則一切處置皆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，白費力

氣。 

（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南投市的垃圾臨時轉運站，屬於簡易型

儲坑，暫存垃圾量約 1-2 天，遇焚化爐歲修或焚化餘裕量不足

，需配合垃圾暫置作業。因南投市簡易轉運站功能設備簡陋不

堪又多次發生自燃現象，要求行政院協助處理並經費補助。爰

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南投縣每日 250 公噸垃圾，都需轉運至外縣市焚化，但是 103 年 8 月份起臺中市片面將協

助處理本縣垃圾量自每日 150 公噸調降至每日 110 公噸，致使本縣草屯鎮垃圾轉運站自 103

年 8 月 1 日起開始暫置垃圾。 

二、各縣市焚化廠於 103 年 10 至 11 月進行下半年度歲修作業，104 年度國家清節週及 104 年度

農曆春節前後各縣市及本縣垃圾量大增情況下，造成本縣垃圾外運受阻，進而使本縣埔里

鎮、魚池鄉、草屯鎮、南投市、竹山鎮、集集鎮及中寮鄉等 7 個鄉鎮市陸續進行家戶垃圾

暫置作業，迄今本縣家戶垃圾暫置量約為 6,000 公噸。 

三、南投市的垃圾臨時轉運站，屬於簡易型儲坑，暫存垃圾量約 1-2 天，遇焚化爐歲修或焚化餘

裕量不足，需配合垃圾暫置作業。因南投市簡易轉運站功能設備簡陋不堪，僅能暫置在簡

易轉運站周遭，場址又緊鄰大排水溝及市民農地，未有擋土牆設備，若發生天然災害，經

雨水沖刷，恐發生二次公害問題。 

四、南投市公所將提務實並符合經濟效益修正的轉運站計畫書，請考量前項南投市公所需求後

，納入垃圾轉運計畫內容執行。而前項計畫之前置作業工作所需經費，請協助優先適時納

入本（104）年度轉運計畫執行。 


